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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1 版）
发行人租赁房产的瑕疵主要与出租方相关， 若将来因相关瑕疵事项被处

罚，责任承担主体为出租方，发行人仅承担无法继续使用租赁房产的风险。
发行人租赁房产用途主要为行政办公、员工居住及库房仓储，不属于发行

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发行人可在较短时间内在同等条件下寻找符合要求的
可替代租赁房产。 发行人租赁房产存在的涉及划拨用地、出租方未取得权属证
书、 未办理登记备案的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亦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3）瑕疵房产对发行人的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拥有的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45 号的 13 处房产的不动产权证未载明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租赁房产存在
涉及划拨用地、出租方未取得权属证书、未办理登记备案的情形。 发行人自有
及租赁的瑕疵房产面积合计 3,575.02 平方米， 占发行人正在使用房产面积比
例为 22.02%。 上述瑕疵房产主要用于行政办公、员工居住及库房仓储，不属于
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发行人可在较短时间内在同等条件下寻找符合要
求的可替代租赁房产， 上述瑕疵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木里藏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出具证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发行人遵守国家住房和城乡管理、城乡规划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国家住房和城乡管理、城乡规划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国家住房和城乡管理、城乡规划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及 2022 年 7 月 18 日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无违反
土地和建设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4）关于发行人在用土地房屋相关事项的承诺
①发行人控股股东矿业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发行人自有或通过租赁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房屋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目前

均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如因该等土地、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或纠纷或利用土
地、房屋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事由，导致发行人无法正常使用该等土
地、房屋，或受到相关处罚、罚款等，本公司承诺将代发行人承担相应责任并全
额补偿发行人由此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

②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区调队作出如下承诺：
“发行人自有或通过租赁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房屋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目前

均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如因该等土地、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或纠纷或利用土
地、房屋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事由，导致发行人无法正常使用该等土
地、房屋，或受到相关处罚、罚款等，本单位承诺将指定四川省容大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代发行人承担相应责任并全额补偿发行人由此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

2、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序号 生产设备名称 数量 账面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成新率

1 破碎机 4 481.00 24.05 5.00%
2 球磨机 3 311.94 15.60 5.00%
3 浮选机 6 284.94 - -
4 浓密机 1 190.87 - -
5 过滤机 /压滤机 3 146.33 7.32 5.00%
6 分级机 1 46.00 2.30 5.00%
7 输送机 22 255.82 12.79 5.00%
8 给料机 6 79.31 50.40 63.55%
9 输变电设备 - 4,139.69 1,121.08 25.93%
10 起重设备 7 91.54 4.58 5.00%
注：浮选机、浓密机系 2017 年 7 月开始投入使用，公司按固定资产入账金

额一次性提取折旧，冲减前期计提的“专项储备-维简费”，故账面净值为 0 元。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无形资产原值为 35,571.61 万元，账面价值

为 25,518.28 万元，全部为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 除此之外，公司拥有探矿权、
商标等无形资产。

1、采矿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拥有金矿采矿权 1 宗， 基本情况如

下：
采矿权

人 矿山名称 证号 开采
方式

生产
规模 有效期限 取得方

式
四川黄

金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梭罗沟金矿
C100000200811411

0001319
露天/地下

开采
60 万吨/

年
2021.05.17-
2028.11.05 出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采矿权未设置他项权利。
根据国土资源部 《关于 〈四川省木里县梭罗沟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6〕196 号），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梭罗沟矿区金矿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金金属量
44,862kg， 其中： 原生矿矿石量 1,321.7 万吨， 金金属量 44,408kg， 平均品位
3.36g/t；氧化矿矿石量 9.5 万吨，金金属量 454kg，平均品位 4.78g/t。

2、探矿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拥有金矿探矿权 1 宗， 基本情况如

下：

探矿权人 勘查项目名称 证号 勘查面积 有效期限 取得方
式

四川黄金 四川省木里县梭罗-挖金
沟岩金矿详查

T510000200808401
0013163 28.02 平方公里 2020.08.22-

2022.08.22 出让

注：发行人已按《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
向主管部门提交该探矿权保留申请，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相关手续
仍在办理中， 预期不存在重大障碍。 根据凉山州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提交的《木里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四川省木里县梭罗-
挖金沟岩金矿详查探矿权变更情况说明》（木自然资〔2022〕149 号）等资料经形
式性审查材料齐全，该矿业权正在该局办理探矿权保留、变更审查，按程序审
查完毕后将及时出具核查意见报省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矿业
权保留、变更申请已提交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探矿权未设置他项权利。
3、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 22 宗，权利人均为

四川黄金，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用途 权利性
质 坐落

使用权
面积
（㎡）

使用期限 他项权
利

1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7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875.67 2020.12.15-
2070.12.14 无

2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5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233.26 2020.12.15-
2070.12.14 无

3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6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320.23 2020.12.15-
2070.12.14 无

4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2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655.00 2020.12.15-
2070.12.14 无

5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4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2,707.23 2020.12.15-
2070.12.14 无

6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9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6,740.63 2020.12.15-
2070.12.14 无

7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8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3,068.22 2020.12.15-
2070.12.14 无

8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7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211.85 2020.12.15-
2070.12.14 无

9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8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9,613.91 2020.12.15-
2070.12.14 无

10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6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7,494.23 2020.12.15-
2070.12.14 无

11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4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3,051.55 2020.12.15-
2070.12.14 无

12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3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496.73 2020.12.15-
2070.12.14 无

13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3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4,980.94 2020.12.15-
2070.12.14 无

14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1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822.02 2020.12.15-
2070.12.14 无

15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80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151.50 2020.12.15-
2070.12.14 无

16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1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2673.79 2020.12.15-
2070.12.14 无

17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70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等 2 处 4,382.66 2020.12.15-
2070.12.14 无

18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69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等 2 处 5,706.27 2020.12.15-
2070.12.14 无

19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68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3,668.76 2020.12.15-
2070.12.14 无

20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65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 287.37 2020.12.15-
2070.12.14 无

21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67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等 2 处 1,455.06 2020.12.15-
2070.12.14 无

22
川 （2021）木里藏族自治
县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66
号

采矿用
地 出让 木里县沙湾 乡让 白

牧场等 17 处 42,615.11 2020.12.15-
2070.12.14 无

4、临时用地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临时用地 14 处，情况如下：

序号 批复文件编号 土地用途 土地位置 土地性质
（按用途分）

土地面积
（公顷） 使用期限

1 木自然资〔2022〕29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河
流水面 8.1732 2022.01.24-

2023.12.24

2 木自然资〔2022〕49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其
他草地 9.9185 2022.03.11-

2024.02.11

3 木自然资〔2022〕297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其
他农用地 5.4757 2022.12.14-

2024.12.14

4 木自然资〔2022〕298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其他农用
地、建设用地 9.8520 2022.12.14-

2024.12.14

5 木自然资〔2022〕299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其
他农用地、建设
用地

9.4256 2022.12.14-
2024.12.14

6 木自然资〔2022〕300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其
他农用地、建设
用地

4.5184 2022.12.14-
2024.12.14

7 木自然资〔2022〕301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建
设用地 9.4105 2022.12.14-

2024.12.14

8 木自然资〔2022〕302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其
他农用地、建设
用地、未利用地

9.7926 2022.12.14-
2024.12.14

9 木自然资〔2021〕32
号 [注]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 0.3000 2021.02.05-

2023.02.05

10 木自然资〔2021〕302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 9.9327 2021.08.12-

2023.08.12

11 木自然资〔2021〕303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 9.8287 2021.08.25-

2023.08.25

12 木自然资〔2021〕322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采
矿用地 9.9391 2021.10.25-

2023.09.25

13 木自然资〔2021〕321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草地、河
流水面 9.9099 2021.11.26-

2023.10.26

14 木自然资函〔2021〕
194 号

梭罗沟金矿临
时用地

木里县沙湾乡
让白牧场 林地、未利用地 9.8422 2021.12.27-

2023.11.27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临时用地的续期手续仍在办理过程

之中。
公司临时使用的上述土地均为国有土地，不涉及耕地，不存在占用基本农

田的情形，均已取得木里县自然资源局的批准，且未在临时用地上修建永久建
筑。

5、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 23 项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三）公司主要经营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情况如下：
1、安全生产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企业名称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川 W）FM 安 许 证 字
〔2023〕0164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梭罗沟金矿

金矿露天开采 60
万吨/年

2023.01.10 -
2026.01.09

凉山彝族自治
州应急管理局

2 （ 川 ）FM 安 许 证 字
〔2021〕7512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梭罗沟金矿挖金沟尾矿
库

尾矿库运行 2021.05.14 -
2024.01.25

四川省应急管
理厅

2、取水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水源
类型 取水地点 取水用途 年取

水量 有效期

1 D513422S2021-0001 地表水

四川省凉山 彝族 自
治州木 里藏族自治
县沙 湾乡 让白 牧场
挖金沟

工业用水 60.54 万 立
方米

2021.01.01-
2025.12.31

2 D513422S2021-0002 地表水

四川省凉山 彝族 自
治州木 里藏族自治
县沙 湾乡 让白 牧场
如米沟

生活用水 2.25 万 立
方米

2021.01.01-
2025.12.31

3、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5134001300057 2021.07.26 2023.02.19 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

4、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序号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有效期至

1 91513422791825286M001Z 2021.08.20 2025.06.30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矿业集团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及相关技术服务、 对外投资，

未拥有金矿采矿权，未从事金矿的采选及销售等相关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情况。

（2）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系四川省地矿局举办的事业单

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查服务。 区域地质、矿产、环
境调查评价及资源开发、地形及地籍测量、工程地质、地球化学、岩矿、岩土测
试、数据库及地球信息系统”，不涉及金矿采选及销售，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局的业务涵盖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生态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城市地
质等领域，不涉及金矿采选及销售，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全部关联企业不
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1）除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外，报告期内，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经营业务与发行人存在明显差异，不存
在销售相同产品的情形，上述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2022 年 8 月，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产权关系调整，其已
经由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下属企业变更为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下属企业。 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全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四川省地矿局系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举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该公司与四川省地矿局间不存在产权上的隶属关
系。 因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四川省地矿局下属企业中不存在与
发行人从事同类业务的主体，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2）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拥有的金矿采矿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

他企业拥有的金矿采矿权共 1 宗，采矿权所有人为四川省地矿局下属单位四
〇二地质队控股的丹巴铜炉房，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构成：四〇二地质队持股 80.00%；山东泉兴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20.00%
法定代表人：任德志

成立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丹巴县东谷乡永西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323791820995G
经营范围：金矿探、采选、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丹巴铜炉房拥有金矿《采矿许可证》，证号 C5100002009074120029719，有

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矿区面积为 0.0242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0.6 万吨/
年。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 丹巴县铜炉房金矿保有控制资源矿石量 1,140
吨，金金属量 4.18kg。由于资源储量不足等原因，丹巴县铜炉房金矿已于 2014
年起停产且未再复工。

除上述情况外，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拥有金矿采矿权的
情形。

（3）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范围涉及金矿采选及销售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丹巴铜炉房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

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范围涉及金矿采选及销售的为四川省地矿局
下属单位四〇二地质队控股的丹巴星辰有色，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构成：四〇二地质队持股 100.00%
法定代表人：陈安凯
成立时间：1999 年 4 月 13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丹巴县格宗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3237091062247
经营范围：铂镍、金、银矿石、铜、铅、锌及各类有色金属。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丹巴星辰有色从事铂镍矿的采选，拥有丹巴杨柳坪铂镍矿、杨柳坪正子

岩窝铂镍矿两宗铂镍矿采矿权。 主要产品为镍精矿，与四川黄金不构成同业
竞争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经营范围涉及金矿
采选及销售的情形。

（4）四川省地矿局控制的其他企业拥有金矿探矿权的情况
四川省地矿局及其下属主要单位的业务范围包括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 四川省地矿局及其下属主要单位在多年
地质勘探过程中自然取得金矿探矿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单位（除四川黄金外）拥
有的仍在有效期或虽已过期但已提交延续申请的金矿探矿权共计 34 项，上
述探矿权暂不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 因四川省地勘单位改革，四川省冶金地
质勘查局更名为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并将举办单位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变
更为四川省地矿局。 前述 34 宗探矿权中有 8 宗系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3
家下属单位拥有的仍在有效期或虽已过期但已提交延续申请的金矿探矿权。
前述 8 宗金矿探矿权因金矿资源储量少、 矿区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原因，
尚需进一步勘查投入，暂不具备开采价值或条件。 针对上述探矿权，公司控股
股东矿业集团、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
局作出承诺，若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拥有涉及金矿探矿权、采矿权，在前述矿权
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时，将采取合法方式并按照合理公平的条件优先置入发
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由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开发相关矿产资
源。 承诺内容具体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六、
（一）、4、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后，因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
司划转至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拥有的四川省木里县博
窝乡尼迪公金矿普查探矿权随之划出四川省地矿局及其控制的下属单位。 因
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单位（除
四川黄金外）拥有的仍在有效期或虽已过期但已提交延续申请的金矿探矿权
共计 33 项。

（5）四川省地勘单位改革对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

川省地勘单位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根据《四川省地勘单位改革总体方案》，
四川省地勘相关单位通过改革将搭建“一局一院一集团”的组织架构，分别为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和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因四川省地勘单位改革，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更名为
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2022 年 1 月， 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将举办单位由
四川省人民政府变更为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原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
局下属公司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正在从事金矿采选业务的情形。

2022 年 2 月 14 日，四川省地矿局出具《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关于
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举办单位调整所涉同业竞争问题的说明》，“四川省地
质调查研究院的职能定位是从事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自然资源调查、科技保
障等专业方向工作的科研技术事业单位。 根据改革方案，原四川省冶金地质
勘查局下属公司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省蜀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锋钻探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省冶勘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地创光电
有限公司划入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述主体已由四川省
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管理， 且正在办理资产清查及工商变
更，变更手续将在 2022 年底前完成。 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正在从
事金矿采选业务的情形，该公司与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实际控制的四
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同类业务。 鉴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举办单
位变更为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导致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
权关系随之暂时归属于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但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未对该企业履行管理职能，该企业不构成与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实质意义的同业竞争。 除此之外，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下属不存在其他
与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同类业务的主体。 ”

2022 年 8 月，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产权关系调整，其已
经由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下属企业变更为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下属企业。 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全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四川省地矿局系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举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该公司与四川省地矿局间不存在产权上的隶属关
系。 因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四川省地矿局下属企业中不存在与
发行人从事同类业务的主体，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矿业集团、间接控股股东四

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局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矿业集团 2021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矿业集团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为本承诺函

之目的，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下同）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
黄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黄
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如果拥有涉
及金矿探矿权、采矿权，在前述矿权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时，将采取合法方式
并按照合理公平的条件优先置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由发行人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开发相关矿产。 否则，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拍卖等合法
方式对前述矿权进行处置；

（4）承诺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四川黄金的合法权益，也不利
用自身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至承诺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2）间接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为本承诺函

之目的，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下同）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
黄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黄
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如果拥有涉
及金矿探矿权、采矿权，在前述矿权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时，将采取合法方式
并按照合理公平的条件优先置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由发行人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开发相关矿产。 否则，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拍卖等合法
方式对前述矿权进行处置；

（4）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四川黄金的合法权益，也不
利用自身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至承诺人作为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
有效。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

（3）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四川省地矿局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为本承诺函

之目的，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下同）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
黄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四川黄
金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如果拥有涉

及金矿探矿权、采矿权，在前述矿权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时，将采取合法方式
并按照合理公平的条件优先置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由发行人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开发相关矿产。 否则，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拍卖等合法
方式对前述矿权进行处置；

（4）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四川黄金的合法权益，也不
利用自身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至承诺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
效。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 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

（4）实际控制人关于拥有金矿探矿权转为金矿采矿权的承诺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矿局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出具的 《关于拥

有金矿探矿权转为金矿采矿权的承诺》，四川省地矿局承诺如下：
“承诺人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下简称“承诺人”、“我局”）作为四

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黄金”、“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
避免承诺人控制的下属单位或企业与四川黄金发生利益冲突或同业竞争，作
出如下承诺：

当四川省松潘县东北寨金矿床勘探探矿权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时， 承诺
人将采取合法方式并按照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将承诺人下属单位四川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持有项目公司松潘县紫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3.10%的股权注入发行人。

对于前述其余的探矿权，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承诺人及其下属单位
或企业拥有的探矿权完成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具备开采价值和条件，拟申请转
为采矿权，在下属单位或企业按照《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金矿探矿权转
办采矿权的规定（试行）》等制度规定向我局申请将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时，承诺
人将采取合法方式并按照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将该探矿权注入发行人及其控
制的下属企业，由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开发相关矿产。 否则，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出售、拍卖等合法方式对前述矿权进行处置。

特此承诺。 ”
（二）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关联交易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常性关联
交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1,128.94 2,416.90 3,808.40 1,912.0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6,577.13 8,148.39 17,037.83 15,907.67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472.62 920.86 871.13 746.67

偶发性关联
交易 公司员工培训出差机票费用 9.00 44.18 8.01 -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及其下属
企业 - 1,063.94 2,364.18 3,672.01 1,905.81

1.1 其中：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矿山服务、
其他 59.10 137.68 2,284.84 1,827.31

1.2 四川省容大鹏程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矿山服务、
项目建设 874.24 2,113.90 1,252.04 34.50

1.3 矿业集团 矿山服务 - - 45.13 44.00

1.4 四川省天府容大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矿山服务 130.60 112.60 90.00 -

2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
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 矿山服务 - 19.92 88.70 -

3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
昌地矿检测中心 矿山服务 - 2.78 46.15 -

4 四川一零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 4.65 1.54 6.20

5 四川成都探矿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商品 65.00 5.57 - -

6 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服务 - 19.80 - -

合计 - 1,128.94 2,416.90 3,808.40 1,912.01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重 - 7.69% 8.43% 14.33% 10.43%

上述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①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及下属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向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及其下属企业采购矿山服务、项目

建设服务等。
②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系四川省地矿局下属

单位，从事矿产资源测试技术研究、地矿实验室技术指导、地质调查样品中各
种微量元素的分析技术研究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采购选矿技术研发及优化试验等矿山服务。

③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昌地矿检测中心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昌地矿检测中心系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攀西地质队下属事业单位，从事环境保护检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技术咨
询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昌地矿检测中心采
购矿山环境影响评价、矿山环境监测等服务。

④四川一零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一零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系四川省地矿局下属单位， 位于四川省西

昌市，从事选矿设备、地质钻探工具、轧钢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报告期内，公
司向其采购皮带运输机、托辊等矿山所需设备及备件，金额较小。

⑤四川成都探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成都探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系四川省地矿局下属单位， 位于四川省

成都市，从事机械制造，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贸易等。 报告期内，公司向其
采购地坪漆、水槽钢板等物资，金额较小。

⑥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四川省地矿局下属单位， 从事土地

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环
保工程，地质钻坑探、地灾治理，文旅等。 2021 年度，发行人向四川省地质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矿山进场道路修复整治初步方案，金额较小。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 贵州紫金矿 业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金精矿销售 6,577.13 3,417.65 7,136.72 11,344.43

2 贵州金州能 矿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金精矿销售 - - 1,608.82 4,563.24

3 洛阳银辉 合质金销售 - 4,730.74 8,292.29 -
合计 6,577.13 8,148.39 17,037.83 15,907.67

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重 22.73% 15.50% 31.39% 42.03%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银辉和洛宁紫金黄金冶炼有限公司均

为紫金矿业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持有公司 10.44%股份股东紫金南方系紫金
矿业全资子公司。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贵州紫金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洛阳银辉和洛宁紫金黄金冶炼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销售交易作
为关联交易披露。

2019-2020 年，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时向公司直接采购金精
矿以及通过与公司无关联第三方贵州金州能矿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金精
矿的情形。 2019-2020 年，公司对贵州金州能矿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分别
为 4,563.24 万元、1,608.82 万元。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贵
州金州能矿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公司对所有金精矿客户执行统一的定价政策， 产品结算价格根据四川黄
金点价当日上金所 Au99.95 的加权平均价乘以折价系数确定； 折价系数根据
产品交付时公司与客户共同指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中确定的金精矿
品位确定。 公司向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洛宁紫金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销售金精矿的定价方式与向其他客户销售金精矿的定价方式完全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仅向洛阳银辉销售合质金，产品结算价格以四川黄金点价
当日上金所 Au99.95/Au99.99 开盘盘中成交价或约定日加权平均价为基数，扣
除洛阳银辉的加工成本后确定。 报告期内，公司与洛阳银辉约定的加工成本扣
除标准为 0.9 元/克金，该加工成本价格由双方根据预估供货量情况、并综合考
虑运输费用和加工成本后友好协商确定，具有合理性。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472.62 920.86 871.13 746.67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1 四川省容大九州旅游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员工培训出差
机票费用、图书费 9.00 44.18 8.01 -

合计 9.00 44.18 8.01 -
2020 年 12 月，公司开展党史学习活动，向四川省容大九州旅游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机票及酒店预订服务，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8.01 万元，其机票和酒店
预订服务价格均为市场价格，具有公允性。

2021 年 6 月，公司开展党史学习活动，向四川省容大九州旅游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机票及酒店预订服务，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 44.18 万元，其机票和酒店
预订服务价格均为市场价格，具有公允性。

2022 年 6 月，公司向四川省容大九州旅游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图书，发生偶
发性关联交易 9.00 万元，图书采购价格均为市场价格，具有公允性。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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